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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舞弊及投诉举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江苏瑞德丰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的各成员单位（以下简称“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内

部控制，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规范经营行为，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和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保护公司及股

东合法权益，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常州瑞德丰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及所属的各成员单位（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章 投诉举报常设机构及职能

第三条 总经办为公司受理投诉举报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组织及执行公司的投诉举报工作事宜，具体职责包括

但不限于：

（一）开展投诉举报的各类宣传活动；

（二）构建公司投诉举报的渠道的建立与完善；

（三）受理投诉举报事件并进行实时登记造册、组织投诉举报事件调查、出具处理意见及向管理层进行报告；

（四）其他重要事项。

第四条 受理人员应主动了解公司经营活动发展状况及计划，以及其他有关的规章制度。

第三章 受理投诉举报的条件及范围

第五条 受理投诉、举报条件：

（一）投诉、举报的人员可以是公司内部员工，也可以是客户、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等外部人员；

（二）有明确、具体的投诉举报对象；

（三）投诉、举报有具体、详细的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材料，并且留有有效的联系方式；

（四）投诉举报原则上应采取署名方式；

（五） 投诉、举报不论采用口头、电话、电子举报信箱、书面形式或其他方式，符合以上条件的，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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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投诉、举报受理范围：

（一）公司员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制度、监管政策的行为；

（二）公司员工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私利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

（三）公司员工在办理公司对外业务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的行为；

（四）公司员工在选人用人、工程建设、招投标、物资采购、公务消费、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方面存在等违反

公司规定的行为；

（五）安全生产、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存在的漏洞与隐患；

（六）公司员工打架斗殴、酗酒闹事等其他给公司造成经济、名誉的损失。

（七）公司员工泄露和出卖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第四章 投诉举报的渠道及信息保密

第七条 投诉、举报的具体事项由总经办进行统筹管理。

第八条 总经办负责建立投诉举报的专线电话、电子邮件信箱等，并将专线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对外公示，

作为公司所属各成员单位的员工违反公司制度的反馈渠道。

第九条 公司对任何投诉、举报，均采取保密措施，保证投诉人或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利益不受不法侵害。

（一）妥善保管和使用举报、投诉相关材料，不得私自摘抄、复制、扣压、销毁;

（二）严禁泄露举报、投诉人的姓名、单位（部门）、住址等情况；严禁将举报情况透露给被举报人或有可能对

举报、投诉人产生不利后果的其他单位（部门）或员工;

（三）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投诉的材料原件或复印件，不得暴露举报、投诉人的真实身份;

（四）其它不利于投诉、举报人的相关事宜。

第五章 投诉举报的调查处理

第十条 总经办在接到投诉、举报的信息后，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初步分析，提出是否立项进行调查的建议，

报请分管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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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经办对涉及一般员工但未经证实的投诉举报，将视其轻重缓急，报请分管领导批准后作出是否调查的决

定。

（二）若举报牵涉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各部门负责人、关键和敏感岗位的员工，报请总经理审定、董事长批准

后，由总经办进行受理，必要时可请求公司相关部门人员共同组成特别调查小组进行联合调查。

（三）在进行有关调查时，视需要还可使用外部专家参与调查；对受影响的业务单位的内部控制缺陷要进行评估

并提出改进建议。

（四）对于实名举报，无论是否立项调查，总经办都需要向举报人反馈调查结果。

第十一条 总经办在投诉、举报受理及调查过程中，具有以下相应职责：

（一）在调查、了解投诉、举报事项及其相关工作中，有权到有关单位调阅、复制相关资料，向有关人员进行调

查询问，并有权要求被调查单位及涉及人员对调查取证的各种资料予以签字确认；

（二）对转由其他单位（部门）处理的事项，有权进行跟踪并要求其在一定时间内给予书面反馈；

（三）对调查中发现的有关问题及相关责任人，有权提出奖罚建议。

第十二条 总经办做好投诉、举报人资料的保密工作，投诉举报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信息，仅限受理调查的人员和

主管领导知悉。

第十三条 如涉及到对总经办调查人员的投诉，投诉人可直接向总经办负责人进行投诉；如涉及到对总经办的投

诉，投诉人可直接向董事长、总经理进行投诉。

第十四条 在处理投诉、举报的过程中，如属初期或无明确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总经办应尽量避免影响被调查人/

部门的正常工作，同时避免被调查人/部门获知相关投诉、举报信息从而影响其工作心理状态。

第十五条 在投诉、举报事项的调查、处理过程中，相关知情人员必须予以保密。

第六章 投诉举报的奖惩方式

第十六条 投诉举报事项经核实，挽回公司损失的，公司将对投诉（举报）人按挽回损失额（追回金额）进行不

同形式的奖励（扣除个人应承担的所得税），另挽回损失额、追回金额认定标准以财务中心的核准为准。

第十七条 投诉举报事项经核实，涉及的相关责任人将由总经办会同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做出相应的处罚。

第十八条 严禁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恶意中伤他人的投诉、举报，经核实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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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诉举报渠道

第十九条 投诉举报及澄清渠道

电话：166 7514 8168

邮箱：RDFTS@red-fairy.com

地址：东莞市桥头镇桥新路瑞德丰高新产业园综合楼 6 楼审计监察中心

第二十条 廉洁账户

户名：常州瑞德丰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账号：110506281910002788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常州金坛直溪支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为总经办。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司审议通过后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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